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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大湖高級農工職業學校 

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實施計畫 
108年 4月 9日行政會報通過 

108年 4月 12日湖農工實字第 1080002527號公告 

一、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及校內

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要點。 

二、目的：為鼓勵本校學生至業界實習，以增進其實務知能；並為能提供學生職場的實際體

驗，辦理赴產業進行參訪活動，以達成與產業接軌和學用合一之目標，特訂定本

計畫。 

三、申辦方式 

(一)辦理模式：依高級中等學校實習課程實施辦法規定，辦理校外職場參觀與校外實習

及校內併校外實習之方式如下： 

1. 校外職場參觀：學校安排高一及高二學生至相關事業機構進行半日或一日之參觀

活動，每班每學期以五次為限。 

2. 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高二以上學校學生至事業機構進行六星期以內之實

務實習，每班或學生每人每學期以一次為限。 

(二)申辦時程：每學年辦理一次，申請書表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

另定之；申辦程序如下： 

1. 宣導說明：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由國教署辦理學校提報計畫書與申請程序說明

會及相關宣導。 

2. 計畫申請：每年四月三十日前，由學校填報申請書表，報國教署。 

3. 計畫審查：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由國教署審查學校申請書表。 

4. 核定公告：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國教署核定計畫書及補助經費，並公告審查結果。 

5. 前四款作業時程及每學年度之實際辦理時間，以國教署公告或函文規定者為準。 

(三)審查作業：由校內各處室主任組成審查小組審查各科所提之計畫，初審通過後彙整

陳報國教署複審。 

(四)作業流程及說明，如(附件 1)。 

四、國教署經費補助基準 

(一)校外職場參觀： 

1. 交通費：學校與事業機構在同一直轄市、縣（市）者，每車次最高一萬元；跨二

以上直轄市、縣（市）者，每車次最高新臺幣(以下同)一萬二千元。 

2. 膳費：辦理一日活動或超過用餐時間者，得補助膳費，學生每人八十元。 

3. 雜費：帶隊教師或行政人員雜費，核實報支。 

4.講座鐘點費或指導費：事業機構專家專題演講、講座鐘點費或指導費，每人每節

八百元；每日最高以一千六百元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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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費用：保險費及其他雜支費用。 

(二)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 

1. 實習津貼：參加學生每人每日二百五十元，每人每學年最高六千元。 

2. 鐘點費：教師赴事業機構輔導學生，每星期發給三節鐘點費，每節四百元；同一

申請案，學生每十五人以教師一人輔導為原則。 

3. 交通費：教師赴事業機構輔導學生，依實際往返所需交通費核實報支。 

4. 指導費：事業機構專家（包括現場師傅）指導學生，每事業機構以每節四百元，

每日最多八節，每星期最多十二節為原則。 

5. 其他費用：學生個人及事業機構應負擔之勞工保險費、團體帄安保險費及其他雜

支費用。 

五、經費核結 

(一)申辦本計畫僅辦理之業務費為限，並依國教署核定經費額度及期限辦理核請領事宜。 

(二)申辦本計畫補助之經費應專款專用，不得重複申請或補助，並依「教育部補助及委

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核結作業；各科應依核定計畫分別於當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及次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執行完畢，並辦理核結。 

六、成效考核 

(一)各科應於每學年結束後一個月內，提出整學年執行成果報告，成果報告書格式及內

容依國教署之規定辦理。 

(二)各科應於每月五日前提出上個月之工作進度管控表（表格如附件 2）。 

(三)執行績效卓著者，由實習處統一簽辦敘獎，成效不佳者應檢討改進。 

七、注意事項 

(一)各科須先與業界實習機構或單位洽談合作意願後，再以學校名義訂定合作意向書或

意願書，以達成共識並確保學生及雙方權益。 

(二)各科辦理學生至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應經家長出具書面同意書；接受學生

實習之事業機構應為依法立案之公民營事業機構，且與學生就讀之科別相關。 

(三)為加強學生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輔導，瞭解學生學習和生活情況（含工作環

境），學校及各科得安排各項相關職能、生活及心理輔導等。 

(四)各科得協同業界實習機構或單位，為學生及家長辦理實習行前座談會勞安講習及其

他相關注意事，為參加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學生說明相關注意事項。 

(五)各科依計畫書辦理校外職場參觀、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應進行學生及事業

機構滿意度之調查。 

(六)計畫之執行如需變更計畫內容時，各科應循行政程序陳報國教署核定後辦理。 

八、本實施計畫，經行政會報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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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1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校外職場參觀
與校外實習及校內併校外實習經費作業流程 

 

      流程                          流程說明 

1-1 國教署於 102 年 12 月前完成要點訂定和發布。 

1-2 國教署發函各主管機關及各校。 

2-1 國教署每年 3 月 31 日前辦理申請說明會。 

2-2 學校派員參加說明會，並規劃提出申請。 

3-1 學校依限於每年 4 月 30 日前提出辦理申請。 

3-2 學校遵照所訂申請書格式撰寫計畫書。 

4-1 國教署每年 5 月 31 日前審查各校申請書表。 

4-2 國教署組成審核小組審查各校申請書表。 

5-1 國教署每年 6 月 30 日前核定並公告審查結果。 

5-2 學校依審核意見進行及核定經費額度修正。 

6-1 國教署依核定經費額度核撥經費。 

6-2 學校製據向國教署或教育主管機關請領經費。 

7-1 學校依通過申請確實落實執行學生職場參觀和實

習。 

8-1 學校依期限於 9 月底前提出執行成果報告。 

8-2 學校應依前學年度執行結果進行檢討。 

9-1 國教署依各校辦理情形及執行成果進行檢討。 

9-2 國教署依檢討結果進行要點修正。 

10-1 國教署發布修正要點及發函各校新辦理時程。 

                     10-2 前述各項作業時程，以國教署函文規定為準。 
 

 

 

1.公告補助要點 

2.辦理申請說明 

3. 學校提出申請 

4.進行申請審查 

5.公告審查結果 

6.核撥各校經費 

7. 學校執行計畫 

8. 學校成果報告 

9.要點檢討修正 

10.下學年度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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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國立大湖農工學生業界實習和職場體驗進度管控表(範例) 

             108年 00月份執行進度報告與管制單          單位(元) 

計畫名稱 OOOOOO 計畫彙整 

執行期程 108 年 1 月—108 年 7 月 

經常門補助款 
165,506  

實際支出 
0  

請購未銷數 
7,520  

經費執行率  00 % 

【A】 【B】 【C+D+E+F】 【B/A】(%) 

執行單位 承辦人(就業

組) 

執行督導 總管控 
校長 

(子計畫負責人) (實習主任) (秘書) 

 (核章) (核章)   (核章)  (核章) (核章)  

執行進度報告表 

執行項目 

辦理時程及摘要 分配經費 已核銷 

是否執行 執行進度說明 

編

號 
檢核重點 

是

(v) 

否

(v) 

(進度落後或尚未執行則本欄位

由執行單位填寫) 

C22 電腦輔助製造實習Ⅱ    V     

C24 銑床實習    V     

C25 車床實習Ⅰ    V     

C28 數值控制機械實習Ⅱ    V     

C32 電腦硬體裝修    V    

C34 基礎配電實習 2     V    

經常門經費合計 165,506  0    

 


